附件一：
党员积分考核表
	项目
	计分标准
	自扣分
	支部扣分

	基
础
分
	讲政治
有信念20分
	1.保持政治本色，理想信念坚定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（5分）
	
	

	
	
	2.认真学习党章党规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基本知识（5分）
	
	

	
	
	3.努力学习科学文化、法律和业务知识（5分）
	
	

	
	
	4.带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。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，执行党的决议，服从组织分配，积极完成党的任务（5分）
	
	

	
	讲规矩有纪律
20分
	1.带头遵守党纪党规（5分）
	
	

	
	
	2.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（5分）
	
	

	
	
	3.按时参加“三会一课”、党员固定活动日等，按时足额交纳党费（5分）
	
	

	
	
	4.自觉遵守学校各项管理制度（5分）
	
	

	
	讲道德有品行
20分
	1.自觉提高个人品德（5分）
	
	

	
	
	2.模范践行职业道德（5分）
	
	

	
	
	3.严格遵守社会公德（5分）
	
	

	
	
	4.带头弘扬家庭美德（5分）
	
	

	履
职
分
	讲奉献有作为40分
	1.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在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（5分）
	
	

	
	
	2.积极主动承担教育教学、技能大赛、班主任及学校安排的工作（10分）
	
	

	
	
	3.认真负责，工作中无错漏、无失误、无事故、无违章等（5分）
	
	

	
	
	4.密切联系群众，及时向党组织反映群众的困难和意见建议，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（10分）
	
	

	
	
	5.主动联系服务群众、参与党员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等（5分）
	
	

	
	
	6.带头开展党员承诺，积极落实承诺事项（5分）
	
	

	
	
	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，受中央表彰，加20分；受到省级表彰，加15分；受到市级表彰，加10分；受到校级表彰，加5分。
	
	

	一票否决
	违反党的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廉洁纪律、群众纪律、工作纪律、生活纪律；违反国家法律法规，实行一票否决。
	最后得分
	



